
修正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制度第三點 

三、主辦機關、專案管理單位及監造單位負責之品質查證系統 

為確保工程的施工成果能符合設計及規範之品質目標，主辦機關、

專案管理單位或監造單位應建立施工品質查證系統，成立監造組

織，訂定監造計畫，執行監督施工及材料與設備之抽查(驗)作業，

並對抽查(驗)結果留存紀錄，檢討成效及缺失，經由不斷的修正改

善，達成全面提升工程品質之目標。 

(一) 建立監造組織 

監造單位應於現有之監造體系內，建立監造組織，訂定工作

職掌，以利施工品質查證工作之推展。 

(二) 訂定監造計畫 

監造單位應視工程特性訂定監造計畫，其內容除包含施工計

畫審查作業程序、品質計畫審查作業程序外，並依工程性質

類別訂定材料與設備抽驗程序及標準、施工抽查程序及標

準，作為品質查證工作之準則，以確保施工品質。 

(三) 查證材料及設備 

監造單位應依據材料與設備抽驗程序及標準規定，對施工廠

商提出之出廠證明、檢驗文件、試驗報告等之內容、規格及

有效日期予以查證，並進行現場之比對抽驗確認，期使進場

之材料及設備能符合契約規定，查證之結果應填具材料/設備

品質抽驗紀錄表，如有缺失，應即通知施工廠商負責改善。 

(四) 查證施工作業 

監造單位應根據施工抽查程序及施工抽查標準之規定對鋼筋

組立、鋼骨焊接、混凝土澆置等施工作業，按施工抽查標準

表之內容，藉目視檢查、量測等方式實施查證簽認之工作，

以確認施工作業品質符合規定，其查證結果應填具施工抽查

紀錄表，並通知施工廠商改善缺失。 

(五) 紀錄建檔保存 

監造單位應對各類證明文件、試驗紀錄及施工抽查紀錄表，

留存紀錄建檔保存，除做為工程驗收之憑證外，亦可提供後



續工程訂定監造計畫之參考。 



第一點附圖修正規定 

附圖 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制度架構圖 

 

 


